
附表 4-1. 98 年 7 月至 105 年 4 月貪瀆案件定罪率摘要圖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判決確定者有 16,316罪次（不

含不受理判決） 

 

總計判決有罪者達 12,149罪次

（5,230＋6,919），占判決確定

者 16,316罪次之 74.5％。 

 

非貪瀆罪起訴經判決確

定者 6,742罪次 

 

判決無罪者

1,512罪次 

判決有罪者

5,230罪次 

貪瀆罪起訴經判決確定

者 9,574罪次 

 

判決無罪者

2,655罪次 

判決有罪者

6,919罪次 


